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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ST 鹏起资金占用等有

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鹏起”或“公司”）于 2020

年 4月 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发来的《关于*ST 鹏起资金 

占用等有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444 号，以下简称“《工

作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工作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月 30 日晚间，你公司发布公告称，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及万方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集团）未能按照承诺如期归还占用的约 7.9

亿元资金，吉林证监局向张朋起及万方集团出具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实际控制人长期占用公司巨额资金，违规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巨额担保，严

重侵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现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规定，

对你公司及相关方提出以下工作要求。 

一、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应切实履行承诺，认真整改，依法依规采取有效、可

行措施，尽快归还占用公司资金，解除违规担保；应进一步自查是否还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资金占用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如存在，应立即停止并

整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万方集团应认真整改，说明未能执行代偿协议的具体原因及目前进展；

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审慎评估协议执行的可行性，说明是否存在签订协议不审慎的

情况，就是否继续执行协议发表明确意见。如继续执行，应当切实履行协议约定，

明确披露资金来源及还款安排，依法依规尽快偿还占用资金，充分提示有关风险；

并应进一步自查前期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误导投资者

的情况。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切实维护公司利益，



对实际控制人及万方集团承诺还款相关事项进行认真专项核查，就该事项是否具

备可行性发表明确意见，充分提示有关风险，稳定市场预期。 

四、公司年审会计师应充分关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重大事项对公司 2019

年年报及审计工作的影响，执行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客观、公允地发表审计

意见，并及时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收到本工作函后应立即披露。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实际控制人、万方集团、年审会计师等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

上述事项，并及时向我部书面报告相关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对于实际控制人及前述相关责任方存在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我部已启

动纪律处分程序，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对《工作函》涉及的相关问题，根据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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